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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保税区中天行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法律责任。 

 

一、合同及协议概况 

（一）基本情况 

张家港保税区中天行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与浙江

吉利远程新能源商用车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协议双方本着平

等互利、优势互补的原则、友好协商进行战略合作，形成长期、全面的业务合作

伙伴关系，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发展。通过战略合作，双方将充分利用各自的技

术研发与产品开发能力、产品资源、数据资源和市场资源，发挥各自优势，结成

市场开发和产品销售的战略联盟，在新能源房车品牌量产等各方面实现资源共享，

形成上下游产业链合作发展。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以上协议的签订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行为，

不涉及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三）合同及协议生效需要的其他审批及有关程序 

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无需其他审批手续。 

二、对公司的影响 

签订本协议有助于提升公司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消除底盘单一供应

商依赖性的问题，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市场拓展、品牌影响力的提升将产生积

极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本协议的履行而对相对方产生依赖性，对公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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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三、协议履行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可能遇到因政策变更、市场调整、

不可抗力等因素而导致合同履行、调整和终止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张家港保税区中天行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吉利远程新能源商用车集

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张家港保税区中天行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2 年 5 月 29 日 


